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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5-018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武义县官山后

垅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提升改造工程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

议”）。 

 合同对应项目规模：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

吨。采用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武义官山后垅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提升改造工

程处理规模为 200 吨/天。项目投资总额约 21,885.06 万元，其中渗滤液处理提升

改造工程项目投资额为约 1,489.62 万元。 

 特许经营期限：三十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5 年度经营

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项目存在建设期延误，

未能顺利完成政府部门审批程序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

圾处理费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武义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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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取

得武义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 特许经营项目法人《中标通知书》，并于

2014 年 7 月 8 日与武义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签订了《项目协议书》。武义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 吨（预留二期扩建），年生活垃圾

处理量不低于 16.67 万吨。采用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武义官山后垅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处理提升改造工程处理规模为 200 吨/天。项目投资总额约 21,885.06 万元，

其中渗滤液处理提升改造工程项目投资额为约 1,489.62 万元。 

公司 2014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4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武义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 BOT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 BOT 项目，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政府签署有关协议文件；同意出资成

立武义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作为投资、建设、

运营该项目的项目公司。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在武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

全资子公司武义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义公司”）。 

武义公司与武义县人民政府协商一致，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武义县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和《武义县官山后垅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提

升改造工程特许经营协议》。 

二、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武义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新宇；住所，武义县壶山下街128

号。 

（二）乙方，武义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注册资本

为6, 600万元；住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官山后垅生活垃圾填埋场；

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筹建；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的筹建；

污泥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投资咨询与建设；垃圾、烟气、污水、

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公司持有武义公

司100%股权。 

三、特许经营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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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1、特许经营权 

甲方批准授予乙方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无偿移交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的权利。项目规模为日处理 500 吨城市生活垃圾。 

2、特许经营期限 

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特许经营期为三十年。 

3、接受服务与付费 

在本项目的运营与维护期内，乙方将根据本协议及其附件的规定，向甲方提

供垃圾无害化处理服务，并向甲方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同时向电力公司销售垃

圾焚烧余热发电富余的电量并收取电费。 

4、项目融资 

在特许权经营期内，非经甲方同意，并仅限于本项目的融资担保所需，乙方

不得擅自就本特许经营权及相关权益向任何第三方进行转让、出租、质押或其他

任何处置。 

5、项目扩建 

如特许经营期内乙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不能满足垃圾处理的需要，经与

甲方协调同意后，乙方有权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具体事宜甲乙双方另行

协商。 

6、土地使用权 

甲方负责土地的征用与拆迁，以划拨的方式（土地所有权为甲方）向乙方提

供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用地。 

7、特许经营权期满时的移交 

在本项目特许经营权经营期期满后的第一日，乙方应将本项目全部资产无偿

移交给甲方。 

8、生效日期 

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二）《武义县官山后垅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提升改造工程特许经营协议》 

1、特许经营权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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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协议的规定，经武义县人民政府批准授予乙方在特许期内对本项目进

行投资、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的独家权利。处理规模为 200

吨/天。 

2、特许权的内容 

承担本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并承担本项目内设施（含厂区内管网）

建设；在特许期内对项目设施进行运营维护，并依据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收取

污水处理服务费；经甲方批准的其他经营活动。 

3、特许期 

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期限为三十年。 

4、污水处理基本单价 

在本协议生效日，初始污水处理基本单价 80元/立方米。 

5、本项目的资产权益 

在本项目建设期及特许期内，乙方拥有本项目的所有在乙方名下的财产、设

备和设施的所有权；甲方提供的本项目建设所需场地，并保证在建设期及特许期

内乙方能够无偿使用该土地。 

6、抵押与转让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出让、转让、抵押、质押本项目的资产，

也不得在上述资产、权利和利益上设置任何留置权或担保权益或者以其它方式处

置这些资产、权利或利益。 

7、土地使用权 

甲方应确保乙方在整个特许期内，无偿取得本项目建设所需土地的使用权。 

8、特许期结束后的移交 

本项目的移交参照《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内容执

行。 

四、特许经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该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将对公司增加固废业务规模及区域业务拓展带来积

极影响；同时公司取得渗滤液处理项目提升改造工程，增进公司渗滤液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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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和运营能力，有助于培育公司新业务。该特许经营协议的实施，不影

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特许经营协议的履行而产生关联交

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该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5 年度经

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但有利于促进公司未来长远、持续的发展。 

五、特许经营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项目存在建设期延误，未能顺利完成政府部

门审批程序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理费政策落实不

到位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2、《武义县官山后垅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提升改造工程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6 月 30 日 


